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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生活与法

法治漫画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许柏雄

余姚一男子，因做生意失败欠

下巨额债务，萌生绑架勒索的念头，

竟然还真的在网上找到了远在江西

的3名同好。不过，这伙人还没将绑

架预案在慈溪实施，就被当地警方

抓获。近日，慈溪法院一审判决4名

男子分别获刑，并处罚金。

余姚人马某因做生意失败，在

各种网络借贷平台上欠了总共六

七十万元的债务。为了摆脱这些

债务，他萌生了绑架勒索钱财的念

头。马某打算绑架慈溪当地一家

企业老板金先生的女儿，勒索100

万元赎金，并为此策划了路线、购

买了特勤制服等作案工具。去年

11月 27日，马某又在网上贴吧结

识了远在江西的居某，此时居某正

与巢某、翁某等人在宜春预谋绑

架，并准备了胶带、口罩等作案工

具，这伙人一拍即合，都同意到慈

溪来作案。

第二天，居某等人就驾车携带

作案工具来到慈溪，并入住某快捷

酒店。没想到，他们刚一落脚，就被

慈溪警方盘查发现了。民警随后从

居某的手机聊天记录中发现，有涉

嫌实施绑架犯罪的内容，在对三人

进行审查后，确认无假。于是，民警

立即乔装成居某等人，等待马某来

碰面。果然，马某如约而至，民警在

与他的交谈中了解到，马某想通过

乔装成协警在金某的女儿上班途中

拦车，并伺机实施绑架。马某随即

被民警抓获。

日前，慈溪法院开庭审理了本

案。经审理，法院认为，四被告人以

勒索钱财为目的，预谋绑架并为实

施绑架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

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属犯罪预备。

鉴于本案系犯罪预备，部分被告人

有认罪、悔罪表现，法院予以减轻处

罚。一审宣判，被告人马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被

告人居某、巢某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翁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

法官说法：
为什么还没有实施具体的绑架

行为，仍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犯 罪 形 态 包 括 犯 罪 完 成 形

态，即犯罪既遂，以及犯罪未完成

形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

犯罪中止。如果仅仅只是犯意流

露，那么是不承担责任的，比如扬

言要杀人、抢劫。但如果有了进

一步的行为，比如为实施犯罪进

行了准备活动，包括准备工具和

物品的行为或者为达到犯罪目的

创造条件的行为，那就属于犯罪

预备，因为其行为已具有社会危

害性，这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客

观依据。

通讯员 钟杨帆

以往只要电动车与汽车发生事

故，电动车驾驶人大多能得到赔

偿。不过，日前交警部门在对一起

因电动车违法行驶造成一死一伤的

交通事故中，认定电动车驾驶人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

前不久一天晚上 8时 20分左

右，温州交警三大队接到群众报警，

瓯海大道高架上发生电动车与小货

车相撞的事故。交警赶到现场后发

现一辆小货车停在路边，边上倒着

一辆电动车，2名伤者躺靠在路边。

随后，120救护车分别将2名伤者带

至医院进行抢救，不幸的是电动车

驾驶人邹某某经抢救不治身亡。

事后，交警部门立案调查。民

警通过现场视频监控记录发现，事

发时，邹某某载着乘客邓某某驾驶

二轮电动车，两人在未戴头盔的情

况下，沿瓯海大道的机动车道自西

向东逆向行驶至状元街道西台村段

时，与自东向西正常行驶的一辆轻

型普通货车发生碰撞。经鉴定，邹

某某所驾驶的车辆属于轻便二轮摩

托车。而邹某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且当时正处于醉酒状态。

交警部门认为，邹某某未依法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未戴安全头

盔，并且醉酒驾驶轻便二轮摩托违

法载人，在违反禁令标志进入瓯海

大道主道逆向行驶，是造成该事故

的根本原因。

至于货车司机张某某，他在该

起交通事故中未有明显过错。因此

交警部门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人邹

某某应承担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

任。小货车驾驶人张某某不承担该

起交通事故的责任。

“以前只要电动车发生事故，往

往会被冠以‘弱势群体’，且电动车

驾驶人大多能得到赔偿。”办案交警

表示，正是电动车驾驶员存在这种

心态，且违法代价不高，导致不少驾

驶员不遵守交规，交通意识较差。

而这起事故为所有电动车驾驶人敲

响了警钟。

强监管严处罚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公布多份罚单，招

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因多项业务违

规，被罚没金额共计1.8亿元左右。

理财业务、同业业务是去年以来银行

业严监管的重点，从此次公布的罚单情况

看，这些领域仍然是银行业乱象的重灾

区。 新华社 程硕

相约绑架敲赎金 还没作案就被抓
为啥这样还是被判刑了？

醉酒骑电驴逆行被撞身亡
交警部门认定自负全责

因被单位降职而赌气辞职
能索要经济补偿金吗？

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我在公司担任总经

理助理，月工资8000元，合同期为5年。合同履行了2年，

一个月前，公司突然无端决定将我降职，且月工资降为

4000元。由于我对公司处理非常不满，加之彼此互不相

让，我一气之下于近日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信，并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却遭到拒绝，理由是我

不服从安排并主动离职，无权索要任何补偿。请问：公司

的说法对吗？

读者 贺女士

贺女士：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公司无权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

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公司

没有与你协商，更不用说达成一致，即对你的岗位和薪酬

作出重大变动，并不管你是否同意都要求你接受，明显与

之相违。

另一方面，你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38条规定，劳动条件是指员工在工作中的设施条件、工作

环境、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的总和，即你的岗位调整因属

于“工作环境”的变化而构成劳动条件被改变，你因此解除

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再一方面，公司必须对你给予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

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的；……”正因为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基于该法第

38条之规定，决定了公司不能因为是你不服从安排并主动

离职甚至是赌气离职，而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颜东岳

糊涂妈妈弄丢女儿出生证
图省事上网买了一张
被行政拘留5天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孙文涛

孩子的出生证明丢了，新昌的一名妈妈竟然嫌补办太

麻烦，花钱从网上办了一本假证。没想到，这一“省事”的

做法，触犯了法律。

前几日，新昌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接待大厅里来了一

名男子，说是来给孩子上户口的。男子姓丁，今年36岁，他

说和妻子离婚了，大女儿跟他一起生活。

丁某的女儿于2012年出生，但一直没有申报户口。“孩

子就快上学了，想给她办个户口。”说着，丁某拿出了身份

证、离婚证、孩子的出生证明等证件，交给了城南派出所户

籍辅警。

“出生证明拿到手里，一摸我就觉得纸张不对，再仔细

一看，就发现背景水印也有问题。”辅警很快意识到，丁某

拿着的有可能是假证。她马上把这件事情上报，民警随即

介入调查。

随后，丁某的前妻俞某也来到了现场。在民警的询问

下，俞某很快承认孩子的出生证明是伪造的。俞某说，女

儿是在杭州出生的，当时办理了出生证明，但2015年的时

候她发现出生证明丢了。

本来，俞某完全可以到当初的医院补办一张出生证

明，但她嫌补办太麻烦了，就花1200元钱从网上办了一张

假证。“她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认为只是办了一张假证，

没想到这么做是违法的。”办案民警说。

因使用伪造证明文件，民警对俞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

天的处罚。

警方提醒：并非只有制售假证才算违法，购买、使用假

证件同样属于违法行为，一旦查实将受到行政拘留等治安

处罚。同时，出生医学证明是婴儿出生身份证明的标志和法

律文书证明，是申报户口的必备文书材料之一，公民出具假

出生医学证明申报户口，会造成户籍和人口管理的混乱。广

大群众在办证办事等方面都应依法依规走合法程序办理，绝

不能投机取巧，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使用假证件。

你问我答


